
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

主題名稱 地下停車場緊急求救之處置流程 

Disposal of underground parking emergency procedures 
編號 213010-000-P-003 制定者 薛丁維 公布日期 98 年 04 月 09 日 

制定單位 庶務室 核准者 薛丁維 修正日期 112 年 09 月 11 日 

版本/總頁數 第 2.1 版/5頁 審查者 曾翊緁 檢閱日期 112 年 09 月 11 日 

 

 

版權為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所有，禁止任意抄襲、翻印及轉讓 

 

一、 目的 

為維護環境內人員安全考量，如人員於地下室停車場因故發生意外事件時，可即按鈴求

救，達到救援目的及減少意外傷害之發生，特制訂本流程以作為警衛人員、車場管理人

員及全院員工等救助人員遵循之準則。 

 

二、 範圍 

（一）適用於汝川及核醫大樓地下停車場之範圍。 

（二）適用於警衛人員、停車場管理人員及全院員工。 

 

三、 說明 

（一）地下室停車場因故發生意外事件時，立即按鈴求救。 

（二）中控室警衛人員，立即對講機與求救人員對話，瞭解現況。 

（三）如為緊急救護事件，立即通知停車場人員立即前往現場，確認事件及救援。 

（四）由停車場管理人員協助就醫。 

（五）如為停車場管理人員現場之意外事件，立即請警衛機動人員支援處理。 

（六）通知工務室、停管人員或庶務室人員前往現場處理。 

（七）現場協助處理完成。 

（八）警衛紀錄發生事件之時間、地點及事實記錄，記載於工作巡檢表，並報告負責人

員。 

（九）並依發生事件之狀況召開討論會及改善措施。 

（十）實施及修訂 

本辦法經科室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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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使用表單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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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流程圖 

汝川核醫大樓地下停車場緊急求助之處理流程 

求救人員 停車場人員 中控室警衛 機動警衛 院方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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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參考資料 

（略） 

 

七、 附件 

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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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文件修正紀錄 

修正日期 版本 修正說明 備註 

98.04.09 1.0 新制定 
98 年 04 月 09 日

總務會議通過。 

99.01.01 1.1 配合本院標準化文件改版 
 

102.03.21 2.0 
配合標準化文件管理辦法修正公布日期及

進行年度臨時檢閱 

 

103.10.3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4.11.24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05.12.30 2.0 年度檢閱，無修正。版本不變動。 
 

112.09.11 2.1 

1.修訂主題名稱。 

2.修訂第二項範圍第一目內容。 

3.修訂三項說明第五目、第六目與第九目內

容。 

112 年 09 月 11 日

科室會議通過。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

 


